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工会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总工会党建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结合总工会党支部实际，特制定2026年县群团工委党建工作项目经费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县总工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必要性。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作用，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组织，推动机关治理和各项事业发展。
（二）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资金按全年测算、服务群众贯穿全年，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定期讨论、研究机关党建工作，充分体现资金统筹使用和优先保障重点支出等要求，并采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三）投入经济性。
成立新平县总工会2026年部分公用经费项目领导小组，组织做好项目实施、项目监管、绩效管理、成本控制等工作。项目资金预算费用测算、资金分配科学合理，能够体现资金统筹使用和优先保障重点支出等要求。
（四）筹资合规性。
根据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办通发〔2020〕10号）的规定：各单位要将机关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按不低于单位公用经费5.00％的比例列入本部门行政经费预算
五、项目实施内容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工作作为2026年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结合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加强资金使用监管，追踪绩效管理，狠抓落实，确保党的建设工作见到实效。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党支部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和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所发生的费用；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等党支部活动发生的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预算资金安排5,000.00元，其中：本级财政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实施前期工作：经中共新平县总工会2025年第19次党组会议通过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报告；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财政系统平台项目审核通过入库相关工作；
2.项目实施：2026年3月—12月前根据党建活动开展时间节点据实支付；
3. 项目总结：2026年12月底，对项目进行总结，评估项目实施效果，总结经验教训。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县总工会党组织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项目实施后，保证支部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党员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大美新平县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 2 —
— 1 —
